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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应用型高校诉讼法学教学策略研究
葛先园

（铜陵学院法学院，安徽铜陵　 ２４４０６１）
　 　 ［摘　 要］地方应用型高校师资力量普遍不强，法学专业师资也不例外。为提升地方应用型高校诉讼法学教学
质量，应加强诉讼法学教学团队整体性建设，而不是仿效名校法学院师资精细化分工。应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安排
三大诉讼法课程教学内容，使每门课程教学重点突出，与另外两门课程教学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在教学方法上，
应根据不同性质教学内容，有针对性地选择“助产士”教学法、教义思维教学法、典型案例教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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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中所提及的“地方应用型高校”是指同时对应如下
三个条件的高校：其一，省属公办本科高校；其二，以某设区
的市命名的“某某学院”；其三，学校的办学定位是建设“地方
应用型高水平大学”。而设有法学专业的地方应用型高校师
资力量普遍不强。如何在有限师资条件下实现法学专业课
程高质量教学，乃是亟需深入研究的议题。对于三大诉讼法
课程来说，加强诉讼法学教学团队整体性建设，统筹安排诉
讼法课程教学内容，根据不同性质教学内容，针对性选择不
同的教学方法，是地方应用型高校提升三大诉讼法课程教学
质量的有效策略。

一、加强诉讼法学教学团队整体性建设
在我国，诉讼法学是法学二级学科之一，是刑事诉讼法

学、民事诉讼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的统称。从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到２１世纪初，诉讼法学作为研究三大诉讼制度的整合性学
问，有着一个辉煌时期。明显的例证是，当时中国政法大学
诉讼法学研究中心非常重视诉讼基本原理对刑事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学和行政诉讼法学的统摄作用。为探究三大诉
讼基本原理，樊崇义教授组织国内一批学者撰写出版了大著
《诉讼原理》。后来随着专业分化不断加强，全国诉讼法学研
究会分化为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行
政诉讼法学研究者将自己归入行政法学研究队伍之中。当
前，在各大名校法学院和政法类高校中，虽然存在诉讼法学
研究院或诉讼法学研究中心等组织机构，但整体性诉讼法学
研究或教学团队几乎是不存在的，学者们分别在刑事诉讼法
学、民事诉讼法学或行政诉讼法学领域内精耕细作。

在这样的学科分化趋势下，设有法学专业的地方应用型
高校还要加强诉讼法学教学团队整体性建设吗？难道不应
随着这分化趋势强调精细化分工吗？对于此等问题的回答，
不能从全国名校法学院和政法类高校诉讼法学师资配置趋
势演绎出来，而应从地方应用型高校实际情况归纳出来。地
方应用型高校的特点是规模不大，各专业师资队伍不够庞
大，整体上不够高端，科研能力也偏弱。法学专业师资也不
例外。笔者随机检索全国各地设有法学专业的地方应用型
高校网站，统计他们的法学专业师资现状。结果发现，地方
应用型高校法学专业所在二级学院名称不一，小部分称为法
学院，大部分称为法政学院、政法学院、文法学院、法商学院、
法学与社会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法学与经济管理学院等。
这些二级学院不只有法学专业，还有其他专业。可能有些教

师需跨专业授课，这些二级学院网站所列师资往往不分专
业，只笼统列出不分专业的教师名单。譬如华北地区某此类
高校某二级学院，设有法学、社会工作、养老服务管理三个专
业，该二级学院网站仅在学院介绍中提及拥有专职教师３７
人，以及各类职称学位人数。平均下来每个专业的教师不足
１３人。另有些学校网站明确列出了法学专业教师名单，在笔
者检索范围内，最多２３人，最少８人，平均不足１７人。

因此，在地方应用型高校法学专业师资力量普遍不强的
客观条件下，为有效提升三大诉讼法课程教学质量，应加强
作为整体的诉讼法学教学团队建设，而不是像名校法学院那
样强调师资队伍的精细化分工。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法学专
业当前专业必修课程是“１＋１０＋Ｘ”，其中“Ｘ”由各校根据自身
情况开设，不得少于５门课程。这就是说法学专业至少应开
设１６门专业必修课。加上专业方向课和选修课，则法学专业
除了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识课和实践环节课程，仅专业课程
通常在３０门左右。按照３０门专业课程，专任教师２０人，每
门课程拥有３人能随时熟练上课的基本规格计算，每位教师
平均要承担４ ５门专业课程的教学。如果地方应用型高校不
加强作为整体的诉讼法学教学团队建设，那么讲授三大诉讼
法课程的教师所授课程必然比较凌乱。譬如刑法教师兼授
刑事诉讼法课程，民法教师兼授民事诉讼法课程将是常态。
实际上，刑法与刑诉法、民法与民诉法区别很大，而三大诉讼
法却共享不少基本原理和制度。所以，在设有法学专业的地
方应用型高校加强诉讼法学教学团队建设，由团队教师主授
三大诉讼法课程，既能保证每门课程有３人以上授课和每人
授课４ ５门以上，又能提升三大诉讼法课程教学的专业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整体性团队建设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
期策略。在我国人口结构新形势下，未来地方应用型高校师
资不会有大规模扩张。

二、统筹安排三大诉讼法课程教学内容
“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具体到

每一项教育教学工作任务都应坚持系统观念，学会“弹钢琴”
的方法，做到统筹安排，重点突出，整体协调，成效卓著。地
方应用型高校加强诉讼法学教学团队整体性建设，为统筹安
排三大诉讼法课程教学内容奠定了前提条件。三大诉讼法
都是程序法，共享着基本理念、原理和部分程序，统筹安排内
容能提高教学效能。一方面，应统筹安排三大诉讼法课程的
开设次序。先开设刑事诉讼法学，然后民事诉讼法学，最后

５４

第３９卷第７期　 总第４１３期
２０２６年４月（上） 　 　 　 　 　 　

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Ｏｐｅｎ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Ｖｏｌ． ３９． Ｎｏ． ７（Ｇｅｎ． Ｎｏ． ４１３）
Ａｐｒ．（ｆｉｒｓｔ ｈａｌｆ）２０２６



开设行政诉讼法学。由于在大多数地方应用型高校，行政法
与行政诉讼法学是作为一门课程开设的，还要兼顾行政法教
学内容的安排。如此行政诉讼法学很可能与民事诉讼法学
课程安排在同一个学期。不过，行政诉讼法学是在接近期末
的下半学期才授课，符合开设在民事诉讼法学之后。另一方
面，应做到每门课程教学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兼顾另外两门
课程。三门课程教学应分工协调，相互支撑。总体来说，刑
事诉讼法学课程要把诉讼基本原理作为重点，奠定好学习三
大诉讼法课程的理念基础，同时构建好三大诉讼共通的制度
框架。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课程应突出该类诉讼特
殊之处内容的教学。

以证据制度教学为例来说明如何统筹安排三门课程的
教学内容。刑事诉讼法学课程作为三门课程的开篇，教学重
点应是运用好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透彻讲授证据制度基础
性、原理性内容。诸如证据的概念、特征（证据的“三性”）、证
据的法定种类和理论分类、证据裁判主义、两造举证主义、法
院职权调查主义等。民事诉讼法学应重点讲授举证责任或
曰证明责任问题。因为在前期刑事诉讼法学教学中，学生凭
感性即可认知公诉机关应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
到了民事诉讼领域，举证责任问题明显复杂起来。民事诉讼
法学教学把举证责任讲授透彻了，在行政诉讼法学教学中讲
授其举证责任特殊性，就会变得轻松易解。行政诉讼法学教
学阶段，证明标准问题应是一个重点。因为在刑事诉讼法学
和民事诉讼法学教学阶段，关于各自诉讼的证明标准，法律
有着明确的规定，对照标准理解原理并学会初步适用并非难
事。但行政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案件的证明标准，
则此内容需要结合司法实践，通过案例归纳类型化行政诉讼
案件不同的证明标准。这并非易事。另外，在行政诉讼法学
教学中，行政诉讼法定证据种类的丰富性应是另一个重点教
学内容。现场笔录为何为行政诉讼特有？规范性文件究竟
是证据还是依据？这些都值得学生深入探究。

总之，统筹安排三大诉讼法学课程教学内容，不是说每
门课程教学可以疏漏某些教学内容，而是要求每门课程教学
内容安排应坚持系统观念，有详有略，重点突出，每门课程教
学对另外两门课程教学有支撑作用。教学过程应多用回顾、
比较、归纳的方法，层层递进。诉讼法学教学团队作为一个
整体应经常展开教研活动，协调教学理念与授课方式。

三、根据教学内容针对性选择教学方法
地方应用型高校加强诉讼法学教学团队整体性建设，除

了前文所述客观原因外，还有主观上的原因，即便于教学团
队通过教研活动形成对诉讼法学性质的一致认识。因为对
诉讼法学性质的不同体认，会明显影响教师教学方法选择。
在我国，法学通常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理论法学综
合研究法的基本概念、原理和规律等。应用法学主要是研究
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它们的制定、解释和适
用。”诉讼法学要研究我国三大诉讼法的结构和内容，以及它
们立改废的原因和背景，尤其要研究如何适用三大诉讼法。
可见，应用性是诉讼法学的首要特征，诉讼法学属于应用法
学无疑。另外，诉讼法学要探究诉讼现象诸多原理，理论性
也很强。譬如关于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没有当事人就没
有法官”原则，以及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等，都蕴含着浓烈的思
辨色彩和规范主义构设。还有，也是很关键的一点，讲授和
研习诉讼法学的人都应是“常人”，具有正常人的实践理性、
经验常识和思维习惯，所以诉讼法学还应属于经验法学。这
说明诉讼法学的教学和研究，还要有法人类学、法社会学等
学科的思维和视野。一句话，诉讼法学兼有理论性、应用性
和经验性；诉讼法学的“三性”决定了对三大诉讼法课程不同
内容的教学应选择不同的针对性教学方法。

对于三大诉讼法课程中理论性强的内容的教学，应凸显
“助产士”教学法。苏格拉底最早使用这种方法，所以又称
“苏格拉底教学法”。“助产士”教学法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充当“助产士”角色，助力学生开放性讨论相关主题。教师
的任务是把控方向，不断追问，最终让学生自己产出更加全
面深刻的认知。用好“助产士”教学法，一个有效可行的做法
是，针对学生貌似已耳熟能详、铭记于心的结论不断追问，最
终使学生对原初结论有更全面深刻的新认识。譬如柏拉图
在“拉凯斯篇”记述了苏格拉底与两位勇敢的将军拉凯斯、尼
西亚斯讨论何谓“勇敢”。苏格拉底与两位将军讨论“勇敢”，
貌似完全没有必要，两位将军就是勇敢的典范，他俩对“何谓
勇敢”再熟悉不过了。然而通过苏格拉底这个“精神助产士”
的层层追问，两位将军发现，他们并不真正拥有关于勇敢的
知识。“助产士”教学法并不强求结果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或
明晰的结论，而是强调对某事物有更加多维度的新认识。在
三大诉讼法课程教学过程中，譬如对不告不理原则的教学，
由于法谚“没有当事人就没有法官”形象生动，学生对于“不
告不理”这个结论很容易铭刻于脑际。很显然，只是铭刻于
心不是该原则教学效果的理想状态，或者说根本没有达到教
学效果。只有通过一系列苏格拉底式的追问，方能帮助学生
产出关于不告不理原则的更有价值的“思想的胎儿”。

对于三大诉讼法课程中关于法定制度和程序的内容的
教学，应凸显教义思维教学法，以契合它们的应用性。对法
定诉讼制度和程序内容的掌握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
为法律制度和程序本身属于知识性甚至信息性内容，会随着
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最重要的是习得如何理解和解释制度
和程序的方法。法律制定出来，目的是被适用。制定法的适
用就是一个理解和解释的过程，没有科学合理的理解和解
释，就没有制定法的正确适用。理解和解释法律的方法可以
多种多样，但遵循逻辑规则是基本要求，不遵循逻辑规则的
理解和解释方法“属于带伤的思维”，难以行稳致远。教义思
维恪守逻辑规则，属于涵摄（ｓｕｂｓｕｍｔｉｏｎ）思维类型，处于理解
和解释制定法文本方法体系的基础地位和核心地带。常见
的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目的解释等法律解释方
法，都是教义思维的产物。对于三大诉讼法课程中关于法定
制度和程序的教学，强调教义思维教学法的运用，目的是培
养法学专业学生“认真对待法律规范”的立场，完成对三大诉
讼法法定制度与程序之意义的科学阐释。

对于三大诉讼法课程所有内容的教学，无论理论性强的
还是应用性强的，都应把经典案例教学法摆在重要位置，培
育和提升学生的“经验”感受。对于案例教学法，人们通常的
认识是，案例教学法直观呈现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
的逻辑推演，是典型的法教义学思维的教学方法。这样的理
解当然没错，但并不全面。经典案例与普通案例有质的不
同。经典案例中的逻辑推演只是骨架，并不是它们的精髓所
在。它们的精髓都在于那让具有经验常识的“常人”听得懂
又信服的说理部分。在此意义上，霍姆斯那句“法律的生命
一直并非逻辑，法律的生命一直是经验”掷地有声。这里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６号为例来说明。该案例对原
《行政处罚法》第４２条中“等”字的解释，属于教义思维范畴，
构成该案逻辑推演的骨架。法官用上了文义解释、目的解
释、体系解释等法律解释方法。然而，该案的精髓不在于此，
而在于“没收较大数额财产为什么类似于较大数额的罚款”
的说理。这是经验判断才能解决的问题，逻辑推演对此无能
为力。只要是具有常识经验的人，就会认为“没收较大数额
财产”类似于“较大数额的罚款”。可见，“经验是理论与实践
的中间层次”，是沟通理论与实践的桥梁。对于尚无社会实
际经验的法学本科生来说，诉讼法课程所有内容的教学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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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案例教学法放在重要位置，通过对经典案例说理部分的
感悟，培育他们养成“常人”的经验判断，既提升了他们的专
业素养，也是潜移默化的课程思政。

综上，设有法学专业的地方应用型高校应当充分用好有
限资源。为提升诉讼法学教育教学质量，坚持加强诉讼法学
教学团队整体性建设，优化教学内容安排，科学合理选择教
学方法，一定能够取得很好的德法兼修、立德树人以及培养
学生社会经验常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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